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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贖愆祭

贖愆祭最重要的就是告訴我們： 

小罪也要悔改，不能說小罪就不要緊。

真理 

專欄

五祭要義

五.奉獻的方法

1.在會幕門口，按手在祭牲的頭上，並宰

殺之（利五5-6）。

2.祭司把血灑在壇的周圍。

3.將脂油、腰子、尾巴獻在壇上（利七

3-5）。

 以上這三點與平安祭完全相同，意義就不

再重複了。

4.若是斑鳩或雛鴿，就要揪下牠的頭，不

可把鳥撕斷（利五7-8）。

若是用斑鳩、雛鴿，就要揪下頭，但不

可把鳥撕斷，這跟燔祭一樣，意義也不重複

說明。

5.若以細麵為供物的，不可加上油，也不

可加上乳香（利五11）。

若是用細麵做供物，就不可加油、加乳

香。剛好跟素祭相反。

6.若觸犯聖物或侵犯他人財物，除原物償

還之外，另加五分之一的銀子歸祭司或

本主（利五14-16，六4-5）。

若是觸犯聖物或是觸犯他人的財物，除

原物償還之外，另加五分之一償還，聖物就歸

給祭司，他人的財物就歸給本主，還要罰款。

六.屬靈的教訓

1.由本祭看出神要信徒在生活上除去一切

罪愆，進到「稱義」、「成聖」之地步

（約壹三7；帖後二13）。

2.祭物可用羊、鳥、細麵等，表示人人都有

辦法做到，任何人不能為過愆推諉責任。

贖罪祭是不能選擇祭物的，什麼人犯

罪，就要用什麼樣的祭物，但贖愆祭是可以

的。可以選擇牽母羊、選兩隻鳥，選一包麵

粉就好。為什麼可以選？就是要每一個犯罪

的人，不能推辭責任，不能說：「我很窮，

沒有羊、沒有鳥。」如果很窮沒有錢買羊、

買鳥，你就拿麵粉來，如果沒有麵粉，今天

不要吃飯，整天禁食，還是一樣可以生得出

一天飯量的麵粉。所以說，人人不可推辭、

無法推辭，犯了罪最起碼今天就禁食悔改。

以前我在大同教會擔任傳道，是第一

任。那一年舉開靈恩佈道會時，總會差派兩

個長老來協助，一個是林悟真長老，2 另外

一個是簡益真長老，他們一個是總負責，一

2.林悟真，本名林宗光。1929年受洗，1944年按立為長老，1966年蒙主恩召。著有《宗教比較學》、《天路之燈臺》、《論

拜公媽》等書。資料來源：林悟真，《和平之道》(台中市：棕樹出版社，1994年初版)，封面內頁作者簡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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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聖靈引導，真的很奇妙！之後，我就

當場責備他說：「你參加靈恩會，是要靈修、

為主工作，討神喜悅，你竟然在靈恩會偷手

錶！這是非常大的過失。偷竊犯誡命，又在

神的殿偷竊，你今天不能吃飯！」但那時我沒

有想到拿麵粉來悔改這件事。直接跟他說：

「你不能吃飯，要禁食禱告求主赦免你。」那

時候我才二十多歲，對一個四十多歲的弟兄

毫不客氣。於是他那一整天都不敢吃飯。

後來，我就把這個手錶拿去給陳執

事的媽媽，跟她說：「是不是這個手錶？」

她說：「是。」她又問說：「你在哪裡找到

的？」我說：「我在三樓找到的。」她說：「怎

麼會在三樓？」我笑笑說：「我也不知道。」

直到現在她也還不知道，因為她已經去天

國了，我想以後我到天國，再告訴她好了。

後來事情處理完畢，我就把這件事情告

訴簡長老還有林長老。林悟真長老瞪著我

說：「你！你！你！你很大膽，如果你問錯

了怎麼辦？你會害死一個人，一輩子不來信

耶穌了。」我說：「感謝主，我問對了！」

那時，簡長老在旁邊聽了什麼話都沒有講，

他大概知道這也很奇妙。其實林長老說的也

沒錯，如果問錯人，可能會害慘那個人。但

確實是問對了，可見這是聖靈的感動。

所以說，你今天禁食悔改，就是這個精

神。今天禁食禱告，奉獻麵粉伊法十分之一

來贖愆，因為犯了過錯，總要求神寬恕你。

3.脂油、腰子、尾巴等，要焚燒於壇獻給

神，意義與平安祭相同。

4.獻鳥者，要把鳥頭揪下來（利五7）：

表示有罪愆者當馴良如鴿，不可硬著頸

項，不可抬頭，在神面前自卑悔罪（路十八

9-14）。 

個是教牧組的組負責。當時很多的弟兄姊妹

都來參加，其中有個從中區來的四十多歲的

弟兄。結果，那個晚上他就偷了手錶。

當時，有個陳執事3的媽媽，那天晚上

十一點多去洗澡，手錶就放在浴室忘記拿

走。在四十多年前，手錶是非常有價值的，

不像現在任意放，還可能沒人要。這手錶是

陳執事特別買的女用手錶，是孝敬他母親

的，他的媽媽也很愛這只手錶。

結果隔天早上她起來煮飯時，看不到那

只手錶，心裡就慌了。由於我剛好下樓要去

早禱會，她碰到我就連忙說：「傳道，我手

錶丟掉了，好像在浴室弄丟了。」我說：

「放在浴室怎麼會丟掉？」她回答：「昨

晚我是最後一個洗澡的，但早上起來就找不

到了。」我當時就想：「一定是我們裡面有

內賊，你那麼晚才洗澡、睡覺，手錶放在那

邊，怎麼一早起來就不見了。一定是我們參

加靈恩會的這些人。」但那時我卻說：「再

找找看吧！」

於是早禱會的時間到了，我就開始講

道，但卻不知道怎麼搞的，我那個早上一直

講《使徒行傳》第五章，亞拿尼亞犯罪偷了

神的東西，莫名奇妙地，講得異常嚴厲。

那時我才二十來歲，講得很嚴厲，更奇

妙的是：禱告完了，我就自動從臺上走下

來，朝一個弟兄一直走過去，站在那個弟兄

面前說：「弟兄啊！你昨天晚上拿的手錶給

我。」他用一種非常不可思議的眼光瞪著

我，而我卻沒有理會，繼續說：「昨天拿的那

個手錶給我！」他又看了我一下，說：「不在

身邊」，我就吩咐他說：「去拿」，於是他就

站起來往樓上跑，從他行李袋拿出手錶來

給我。

3.據考應為大同教會陳謙德執事的母親。陳謙德執事與紀靈貴長老同為民國50年代大同教會於涼州街初成立時的重要工人，

而當時第一屆的駐牧傳道即為陳恆道長老。資料引自：陳賜恩，〈我們用照片寫歷史〉，《大同教會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臺北市：真耶穌教會大同教會，1999），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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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獻細麵者，不可加油和乳香。

表示有罪愆者，已失去靈恩（油）和香

氣（乳香），唯求主憐憫（詩三四18）。奉

獻麵粉的人不可加油、加乳香，因為油代表

聖靈，乳香代表愛，如果加油、加乳香在贖

愆祭中就有些奇怪了，所以不加這兩樣東

西。因為你已經失去靈恩，失去香氣了，唯

有求主憐憫，求主原諒。

6.在財物上誤犯了罪，除原物償還之外，

另加五分之一賠償（利五15-16）。

侵犯聖物，除原物償還之外，還要認罪

賠過。侵犯人的東西，同樣須償還，同時表

明認錯，向他道歉（路十九8）。如果是觸

犯聖物，除了原物償還以外，要認罪，加五

分之一賠償，但要歸給祭司。如果是他人

的財物，除了原物償還，加五分之一歸給原

主，之前舉例過：你託我帶東西，結果我把

它吃掉了，我就必須要還給你原物或相等賠

款，還要再加上五分之一，並且去贖罪。

從此以後，我要對你更好，因為那次把

你的東西吃掉，讓你信譽掃地，所以以後一

定要對你更加客氣、更加的敬重你，才能補

償我良心的不安。

7.小結

所以贖愆祭簡單的說，就是希望信徒完

完全全，大罪小罪都不能犯，不能說大罪不

犯、小過不斷，而是要完完全全，這樣才是

真正的贖愆，真正的悔改。

希望我們不但能獻燔祭，也在我們有過

犯的時候，能求神赦免，讓我們在神面前做一

個完完全全的人。（本專欄已全部刊載完畢） 

小杰體格高大魁梧，臉上冒著幾顆紅通

通的青春痘，唇上有些細細的短鬚，左手

背的骷髏刺青怎麼看都很醜，但是最刺眼

的莫過於那顆光頭，他也許想耍酷，但在

我眼裡，他只是一個沒大腦的蠢蛋。

小杰看到我坐在書桌前，有點驚訝，

問道：「你坐在我的書桌做什麼？怎麼不

躺著休息？」

日記剛才被我摔在地上，我拿起柺杖

往地上一指──「我在看你的日記。」

「什麼？」

當他看到藏在床底的日記大剌剌地攤

在地板上，大吃一驚，整張臉瞬間爆紅，

用力把書包往地上一甩，破口大罵：「你

怎麼可以偷看我的日記？這是我私人的東

西，你怎麼可以……太過分了，你以為生

病了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小杰，我必須看，因為我想弄清楚

你最近是怎麼了，我很擔心你。」

「擔心我？擔心我就可以偷看我的日

記嗎？」

「我知道這不能當理由，對不起。」

小
杰
的
祕
密
日
記

文／吳盈光

（下）




